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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来，随着产品的全球化以及产品设计由粗放化向精细化的转变，企业对局部外观设计的专利保护呼吁声越来越强烈。我国专利法在法律条文上虽然没有明确将局部外观设计排除在外，但在《专利审查指南》及实际的操作中，却不对局部外观设计进行保护。这不仅对我国众多企业带来诸多不便，同时也给外国企业向我国申请外观设计时，在优先权的引用以及保护范围上带来困扰。

关键词：

    外观设计、局部设计、规范、专利法

一、局部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目前的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少产品在整体形状的设计上趋于同化，使得产品的设计更趋于精细化的设计，随之而来的是产品局部设计的创新逐渐成为产品外观设计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美国、日本等国家通过修改法律以适应产品设计的发展趋势，使产品局部外观设计得以保护。

局部外观设计是相对于整体外观设计而言的，是指对产品局部的形状、图案、色彩等所作出的新设计。与产品的整体外观设计相比，局部外观设计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应用于产品外观的某一“局部”或者“部分”，它是对产品外观的某一部位作出的富有创造性的设计。比如，花瓶的瓶身条纹、水杯的杯盖、鞋子的鞋跟、电饭锅的操作界面等。

各个国家关于局部外观设计的立法规定如下：

美国在局部外观设计保护方面起步得比较早，在1980年之前，《美国专利法》对外观设计的定义中仅规定外观设计须依附于“产品”之上，至于产品是否须“完整”并未加以规定。直至1980年在关于美国关税及专利上诉法院（CCPA）在Mr. Zahn 案中认为，专利上诉委员会将外观设计专利的客体指向“产品本身”的观点是错误的。CCPA主张，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是产品的外观设计，该设计可以应用于整个产品或应用于产品的局部（部分）。该案件是美国首次确认外观设计保护包括对产品局部设计的保护。随后，美国专利商标局在修改《专利审查指南》时对外观设计进行了重新定义，其第1502 条规定：“外观设计是指包含于或应用于工业产品（或其部分）的外观设计，而非产品本身”。这样，美国就将产品的局部外观设计纳入外观设计专利的客体范畴。至此，美国通过判例和法律的形式率先确立了局部外观专利保护制度。

继美国之后，日本于1999年修改《日本意匠法》时，明确规定将产品的局部外观设计纳入保护范围。在第2 条中对外观设计作重新定义“本法所称外观设计，是指可以在视觉上引起美感的产品（包括产品的组成部分）的形状、图案或色彩及其结合。”这样，《日本意匠法》就扩大了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增加了局部外观设计的保护，完善了日本的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制度。

为了适应欧洲共同体内部市场的需求，最大程度地消除在欧盟内部造成不公平竞争的障碍和根源。于2001 年，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欧盟理事会共同体外观设计保护条例》（以下简称《保护条例》），其第3 条规定了外观设计的定义：“外观设计是由线条、轮廓、色彩、形状、质地（产品本身的材料）或者装饰等所构成的产品的全部或部分外观。”从《保护条例》规定的外观设计的定义可以看出，对产品的局部外观作出的创新设计在欧盟地区受法律保护。

同样的，韩国于2001年修改《工业品外观设计保护法》时，扩大了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客体范围，将产品的局部外观设计、字体、界面设计等纳入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内。

二、我国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现状

我国《专利法》第2条第4款规定：“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用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从法条字面的意思来看，我国专利法保护的外观设计就是“产品的新设计”，至于这种新设计是附着于产品的整体设计还是产品的局部设计，专利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由此可见，我国专利法并没有将产品的局部外观设计排除在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客体之外。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从未有关于外观设计专利是否为产品之整体或局部的规定。

但是，我国2014年发布的《专利审查指南》明确规定“产品的不能分割或者不能单独出售且不能单独使用的局部设计”属于“不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情形”；并且《专利审查指南》要求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附图中“不得以阴影线、指示线、虚线、点划线等线条表达外观设计的形状”，因此，对上述情形审查员在审查时会严格要求申请人将附图中的虚线改为实线，然后以附图中所表达的全部内容作为审查对象。也就是说，对于产品的局部外观设计，我国采用的是整体外观专利的方式予以审查和保护。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专利法在对外观设计进行定义时没有将局部外观设计的保护客体排除在外，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和保护过程中并不单独保护局部的设计构思。

三、局部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是国内市场的需求

从企业的创新实践和外观设计的发展规律来看，对局部的外观设计进行创新已经成为外观设计创新的重要表现形式。局部的创新设计不仅是产品进入成熟期的一个设计局限，也是产品延续前期设计风格的要求。一个产品由于趋于成熟或者功能性限制的原因，当设计者在某些局部做出创新设计后，会使得该产品在整个外观上呈现全新的面貌。也就是说保护局部外观与保护整体外观是关联的，两者并不矛盾，且能带来相辅相成的效果。

我国现有专利审查制度将产品局部外观设计排除在专利权保护客体之外的规定，会使模仿产品局部设计创新的侵权风险减小。一些不法商家为了降低产品的研发成本以及快速占领市场为意图，会通过抄袭、拼凑、替换的方式形成新的产品，这种方式形成的新产品会对原创者设计的新颖美观的部分结构加以模仿或者照搬，使得山寨的产品从整体上看，与一些原创厂家的产品相比并不相同，但确实存在不少相似之处。该行为损害了局部外观设计者及企业的利益。

局部外观设计也是设计者对产品外观的部分所作出的新设计，其体现了设计者独特的构思，蕴含了设计者的智力劳动。而该部分设计由于法律没有相应的保护而使设计者通过劳动获得的智力成果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从专利侵权的角度来看，外观专利进行维权时，法官遵循“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原则来对侵权产品与原告的产品进行比对。由于原告的产品仅在局部上做了创造，整体上还是沿用现有的设计，而侵权的产品沿用了原告的局部创新的设计点，而将其它部分采用拼凑方式设计出来的产品，该两个产品在法官采用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原则进行比对分析后，得出了侵权产品与原告的产品并不相同的结论。这将严重挫伤国内创新主体的创新积极性，从而阻碍国内工业产品设计的发展。因此，为满足发展国内产业的迫切需求，激励设计者对产品外观设计进行不断创新，我国非常有必要引入局部外观设计的专利保护。

基于维权的角度看，如果我国专利法为产品局部外观设计提供专利保护，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局部外观设计的市场竞争力，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而且有利于激励产品局部外观设计创新，让我国专利制度与国际接轨，整体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GUI外观设计上，同样急切需要局部外观专利的保护制度。

GUI 外观设计保护的是设备的用户操作介面，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局部外观设计。在实践中，缺少局部外观设计保护制度会给GUI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人带来很大困扰。其一、在进行专利申请时，GUI的外观设计均要求基于载体上，在存在载体与图形用户界面相分离的情况下，载体的表形与图形用户界面不能很好地融合，且载体的具体表现结构会造成对GUI 外观设计保护范围的限缩，没有将GUI 这部分的外观设计很好地划定保护范围。如果存在局部外观设计的保护制度，将能很好地将图形用户操作介面与载体区分开，虽然基于载体，但GUI 的部分设计能够得到全面的保护。其二、目前，关于在GUI的调研中，需要弱化载体的呼声也是越来越强烈，国家知识产权局给出了关于GUI的外观设计，可以以显示屏为载体，以弱化对载体的硬性要求。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现有的外观设计整体保护模式并不能为产品的精细化设计、GUI外观设计等提供稳定的法律保护机制。

四、局部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国际间的交流和贸易越来越频繁，各种产品在全球市场的流通也在逐年增加。从我国目前的外观保护制作来看，国内申请者与国外申请者之间面临着优先权享有上的问题，以及专利申请时的诸多不便。

在优先权的请求方面，对于申请人以向其他国家提交的局部外观专利申请作为优先权请求的基础，在一定期限内就相同主题向我国申请专利并主张优先权时，我国并不承认。也就是说，对于国外外观专利，如果是以局部外观作为申请的，在进入中国时，不能享有优先权。

我国申请人向外国申请局部外观专利时缺乏优先权请求的基础。由于我国不单独保护产品的局部外观设计，设计者对产品的局部外观作出的改进和创新只能以整体外观设计为对象请求保护，这就使得我国申请人就其局部外观设计在本国提出专利申请后，在一定期限内就相同主题又向其他国家请求保护并主张享有优先权时，其优先权请求得不到支持。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各国的包括专利法在内的法律制度朝着趋同化方向发展。在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方面，将局部外观设计纳入保护范围之内已经成为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我国对产品的局部外观设计不予保护的做法显得我国与国际社会的步调不一致，其不利于我国与国际社会的经济交往和交流，也不利于我国与其它各国基于我国的外观制度在我国充分实行产品创新设计的保护。因此，对局部外观设计予以专利保护，是我国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制度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

五、建议与思考

如果以《专利法》第四次修改为契机，引入局部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制度，既可以解决图形用户界面（GUI）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相关问题，减少企业申请专利的成本，保护创新主体对外观设计作出的核心设计要点，激发市场主体进行外观设计创新的积极性，也使得我国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制度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改建议稿》对现行《专利法》第2条第4款提出了修改建议，在现行条款中增加“整体或者局部的”字样，将“外观设计”的规定修改为“是指对产品的整体或者局部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我国在《专利法》中增加局部外观设计的专利保护内容之后，还需要在《专利审查指南》中进一步规定局部外观专利申请、审查方式和要求。比如，在命名方式上需要与整体外观进行区分，保护局部外观需要在局部外观专利申请文件中以完整产品的名称加局部外观设计所应用的部位的方式命名。在申请文件的表现形式上，允许申请人采用“实线和虚线相结合”的方式绘制附图，用实线、圆圈、突出显示等方式表示要求保护的内容，用虚线、模糊背景等方式表示产品的轮廓等不要求保护的内容。

我国引进局部外观设计专利之后，即使发生不同种类的产品上使用了与要求保护的局部外观设计图片或者照片中相同或者相近似的外观设计，也不能认定为侵权。不认定为侵权是基于在保护局部外观设计的时候是要以整体产品所在的类别为基础。即虽然保护了局部外观设计，但也是要基于局部外观设计所在的整体产品的类别，不能无限扩大到不同类别的产品上。由此可知，我国专利法引进局部外观设计专利，从现有专利制度本身来讲，并没有增加过多的法律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司法成本和执法成本，给整体专利法律秩序也不会造成太多麻烦。因此，我国专利法引进局部外观设计专利保护，不仅具有理论正当性、现实必要性，而且也不会增加不必要的法律成本，效果还很好。

